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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99          证券简称：鹿港文化         编号：2019-004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差额补足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霍尔果斯向日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为霍尔果斯

向日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简称“向日葵影视”）出售给芜湖长德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的应收账款债权中催收账款累计金额不足 3,920万元部分提供差额补

足。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新余上善若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本次

差额补足事项提供相应比例（4%）的反担保。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公司控股孙公司向日葵影视与芜湖长德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了

《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因向北京电视台销售电视剧《美好生活》播映权而持有

的对北京电视台应收款债权转让给芜湖长德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公司为该催

收账款累计金额不足 3,920万元部分提供差额补足。2019年 1 月 21日公司与芜湖

长德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了《差额补足协议》。同日，公司与新余上善若

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新余上善若水”）签署了《补偿协议》，新余上善

若水同意为本次差额补足事项提供相应比例（4%）的反担保。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1月 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

孙公司霍尔果斯向日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提供差额补足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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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向日葵影视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公司股东钱文龙、缪进义、吴毅、陈瀚海一致承诺在股东大会审议此议案

时，投赞成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霍尔果斯向日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毅 

注册地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北京路以西、珠海路以南合作中心配套区

查验业务楼 8楼 8-11-102号 

注册资本：500 万元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发行；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

栏、综艺、动画片、网络剧、电影、影视广告、户外广告；电影、电视、网剧产

品的宣传、策划服务；影视文化信息咨询、服务、代理、发布；摄影、摄影服

务；艺人经纪、影视剧本及相关资源开发研制、交流、转让服务；影视服装、道

具、器材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向日葵影视为公司控股孙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96%的股

权。新余上善若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向日葵影视 4%的股权。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向日葵影视总资产 87,595.95万元，总负债

72,724.79万元，资产负债率 83.02%。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48,630.29 万元，利

润总额 12,647.42 万元，净利润 13,404.81 万元。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向日葵影视总资产 82,964.50万元，总负债

64,489.77 万元，资产负债率 77.73%。2018 年 1-9月份营业收入为 11,171.35万

元，利润总额 3,603.58 万元，净利润 3,603.58 万元。（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三、本次差额补足的主要内容 

   1、向日葵影视与芜湖长德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

将其因向北京电视台销售电视剧《美好生活》播映权而持有的对北京电视台应收

款债权转让给芜湖长德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公司对该催收账款累计金额于委

托期限届满（最长期限不超过一年）或提前结束时不足 3,920万元部分提供差额

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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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催收款回款金额累计达到或超过 3,920万元时，超过部分由向日葵影视

享有。 

3、新余上善若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意为本次差额补足事项提供相应比例

（4%）的反担保。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意见：本次为控股孙公司提供差额补足，能有效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向日葵影视的重要决策和日常经营均在公司的绝对控制下，可提前预见并有效防

范重大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为控股孙公司提供差额补足义务，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75,350.21 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9.16%，没有逾期担保情况。除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22日 


